
王峪景区服务中心
“清明节”期间护林防火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方针和“清明节”期间护林防火安全工作，切实做好各项应急处置森林火灾的工作，正确处理因森林火灾引发的紧急事务，确保本中心在处置森林火灾时准备充分，反应及时，决策科学，措施有力，把森林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中心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村、护林防火队负责，中心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组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本中心的森林火灾的应急处置工作。
2、协调配合，形成合力。中心及各村应积极履行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应负的职责，认真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尽职尽责，确保在处置森林火灾时做出快速反应。
3、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在处置森林火灾时，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把森林火灾的损失降到最低。
4、落实措施，健全机制。中心及各村要落实预防森林火灾的各项措施，做好紧急应对突发森林火灾的思想、机制和工作准备，建立健全应对较大、重大、特大森林火灾的有效机制，做到常备不懈、快速反映、处置得当。
二、组织机构
成立王峪景区服务中心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组，由党委书记周彦飞担任组长，副主任肖芳担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红光担任。
1、中心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职责
负责执行县级及相关单位应急指挥部及中心森林火灾应急指挥组的调度指令，贯彻落实应急指挥部的工作部署；协调处理森林火灾应急工作的具体问题；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会商森林火灾发生发展态势；负责收集、调查和评估森林火灾损失情况；沟通上报火情信息；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各项工作。
2、中心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组成员单位职责
（1）各行政村
成立相关护林防火领导组、扑火队及巡逻队等相关工作机构参与森林防火重大决策的研究与制度，指导相关人员积极参与森林防火灭火工作，协助上级机构保证火灾扑救工作顺利进行。
（2）王峪卫生院
制订伤员的抢救预案，配备必要的救护药械，组织对医务人员进行有关森林火灾现场急救的基础知识和技术培训。
三、有关事项
全中心各村要开展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森林防火意识；严格控制和服务野外火源，规范生产、生活用火行为；加强对高火险时段和危险区域检查督促，消除各种火灾隐患；有计划地烧除可燃物，开设防火阻隔带。
1、火险预测预报
发生较大、重大、特大森林火灾时，各村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立即核准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首先向中心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报告，情况紧急时，可向县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火灾发展态势和扑救情况。
2、森林火灾级别
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森林火灾级别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大、重大四级。
3、分级响应
根据森林火灾发展态势，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调整应急指挥机构级别。一般情况，随着灾情的不断加重，应急指挥机构的级别也在相应提高。森林火灾的响应级别分为由低到高分为二级、一级。
    4、扑火指挥
发生森林火灾后，首先由各村统一组织和指挥扑救，参加火情的发展，森林火灾应急指挥部的级别随着提高，人员组成响应调整。上级在执行灭火任务时，各村要负责配合协调防火任务。
5、灾后处置
由发生火灾的行政村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灾民的安置和灾后的重建工作。对因扑救森林火灾的伤亡人员，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6、通信保障
各村村委成员及护林防火员要保持24小时开机，保障通信畅通。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手段，把有线电话、移动手机、无线电台及互联网等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基础通信设施的作用，为扑火工作提供通信与信息保障。
7、物资保障
各村应根据各自的森林防火任务，建立相应的防火物资储备库，储备足够的扑火工具，包括铁锹、水壶等。
8、责任追究
对火灾肇事者的责任追击，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对火灾事故负有行政领导责任的追击，根据《山西省森林防灭火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和《长治市森林防灭火工作奖惩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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